
资质用延期年审吗怎么办理

产品名称 资质用延期年审吗怎么办理

公司名称 财路通会计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疑难专办:快速出证
工商变更:一对一服务
快速注销:异常移出

公司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牧野路向阳路风华大厦1幢4
12号

联系电话 15660832337 15660832337

产品详情

部批资质延续考核哪些内容？

答：延续不考核企业业绩！

勘察设计(甲级及部分乙级)
资质延续：对注册人员考核很严，主要考核注册人员的数量和专业，系统进行勾选；

对于技术负责人、非注册（主导专业）人员填写基本信息及项目业绩，业绩不要求入四库一平台。

注意：设计资质此次延续暂不考核注册公用设备、电气、化工，这三个专业可以使用注册人员，也可以
使用职称人员，职称人员需要满足学历、职称、工作年限要求，主导非注册人员需要填写项目业绩；

施工一级资质延续：不考核企业业绩和技术负责人业绩，只考核一级资质标准要求的注册建造师人数。

监理甲级资质延续：企业业绩和人员业绩都不考核，甲级按照乙级标准提供人员。

2、建筑市政类资质延续时，人员业绩考核入库吗？

答：目前所有的政策里都没有这个要求：建办市[2017]67 号文提出了建筑市政考核入库业绩，住建部资
质常见问题第32条中明确了甲级资质升级、增项、新申请需要考核入库业绩，即延续不考核入库。

3、哪些资质需要延续？

答：住建部核发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①证书有效期于2023年12月31日前届满的，即日起可向住建部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

就是说之前统一延期到今年年底的部批资质，现在就可以向住建部申请延续；

②有效期于2023年12月31日后届满的，按照有关资质管理规定向住建部申请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

即在资质有效期前3个月申请延续，可以根据企业资质到期情况，提前进行准备。

4、按照什么标准政策进行延续？

答：勘察资质参考2013年标准

设计资质参考2007年标准

施工特级资质参考2007年标准

除特级外的shigongzizhi参考2014年标准

监理资质参考2007年标准

相关政策：当年配合标准出台的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5、三部委资质在哪里延续？

答：在住建部延续。三部委资质的颁发机构也是住建部。

6、设计资质向住建部申请延续时，是否考核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和注册化工工程师？

答：暂不考核。

7、正在申报乙级升甲级/综合资质等，现在要不要延续？

答：只要还没公告，证书还没批下来，原资质该延续一定要延续。

二、试点地区的试点资质延续答疑

1、持有试点地区下发的资质证书怎么延续？

答：①在试点期间颁发的试点资质，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继续有效（见住建部资质申报常见问题-
通用问题第15条）；资质到期需要延续的，由住建部办理；

②原住建部颁发的资质，因变更等情况证书变为下放地区住建厅颁发的，资质到期也需要在住建部办理
延续；

以上①、②两种情况的资质，建议企业在四库一平台查询一下企业资质有效期，因为部下放试点期间，



企业资质有效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部批权限的资质。

以上①、②两种情况的资质，在住建部办理延续时，除企业资质申请表之外，还要额外上传一个附件材
料，即原发放证书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要求出具的企业资质核查意见（住建部在资质申报常
见问题-通用问题第15条发放了统一格式文件）；

企业资质核查意见由住建厅、申报企业盖章，扫描上传。

2、同一张资质证书上既有部下放审批权限试点资质，又有省级权限审批资质的，怎么延续？

答：日前，山东省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到：同一张资质证书
上既有部下放审批权限试点资质，又有省级权限审批资质的，企业需按照审批权限分别向住房城乡建设
部或各市具有资质延续审批权限的部门提出申请。

这种情况，需要分开办理。其他没有出政策的省份，可以参考这条。

注意，下放省份，在向住建部办理资质延续的时候，还需要提供由省厅出具的企业资质核查意见，需要
的系统会有提示，以系统为准。

三、系统填报时的注意事项

1、一本证书上有多个资质需要延续，是同时填报还是一个一个填报？

答：①每一个资质的延续分别进行填报，每一个资质的延续算一个申报事项；

②登录平台后会显示企业所有资质列表，如果与资质证书上显示的资质不一致，说明数据有错误，需要
抓紧联系住建厅，建议企业及时核对资质证书与四库一平台上显示的资质信息是否有出入。

2、申报系统中的注意事项

答：①企业基本信息是从数据库里调出来的，有些可以根据现在情况进行调整；

②系统填写中途可以保存；

③注册人员不是自行填写，而是调取数据；

④填写完毕后申请表是由系统自动生成，下载、打印、盖章扫描、上传；

⑤持有试点地区下发的资质证书延续时，务必上传住建厅出具的企业资质核查意见；

⑥点上报、确认后，申请事项无法撤回，也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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